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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实中，品牌注册申请有问题就会被国家商标局退回，

不予注册。品牌注册申请被退回，主要是因为注册申请的品

牌在申请形式上不符合要求，或者该品牌无显著性，或者违

反公共秩序与道德。

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类型：

品牌申请形式不符合要求。品牌注册申请程序是取

得品牌专用权必经的法律程序，品牌注册申请书件是商标局

确定品牌专用权的基础性法律文书，必须认真按照《商标法

实施细则》的规定填写和提供。一些注册申请人对品牌注册

申请知识知之甚少，报送的品牌注册申请书件不够规范或发

生错误，从而被退回，要求补正。商标局通知申请人予以补

正，限其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天，按指定内容补正并交回商

标局。限期内补正并交回商标局的，保留申请日期；未作补

正或者超过期限补正的，申请日期不予保留。

）使用了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和图形。商品的通用名称

是指商品的种类名称。如“咖啡”牌咖啡、“蜂蜜”牌蜂蜜

等。商品的通用图形是指商品外形构成的公用图案，如“时

装”素描图用于服装等。品牌等同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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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形的，则缺乏显著性。

使用了直接表示商品本身内在特点的文字和图形。

商品本身内在特点指由商品性质决定的商品质量、原料、功

能、用途、重量、数量、价值、原产地及其他特点等。品牌

可以通过借喻、暗示、象征手法反映商品特点，传达商品信

息，但不得直接描述商品特点，把共性当作个性，就缺乏了

显著性。

）使用了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地名或者众所周知的外

国地名。但 年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公布之前已获注册

的地名品牌，可以继续使用，因为它已有“驰名商标”的

“第二含义”，如“泸州老窖”酒、“贵州茅台”酒等仍可以

使用。

）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标记，如烟草制品不得使

用“健康”、“益寿”字眼。

违反公共秩序的标记，包括我国与外国的名称、国

及官方标志和检验印旗、国徽、国际组织名称、标记，以 章

等。

违反公共道德的标记，如带有民族歧视、有伤民族

风俗、表示封建迷信的文字或图形，以及破坏社会主义制度

的标记。

）使用在类似商品的近似品牌。

现实中，品牌申请有问题被商标局不予注册的实在不少，

下面的基本要求和品牌注册申请退回的故事将使你得到启发。

则申请被退回不予注册品牌无显著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（以下均简称《商标法》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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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条规定：“申请注册的商标，应当有显著特征，便于识别，

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。”

品牌的显著性是品牌的必备条件，是品牌专用权的基础。

因此，品牌的显著性是品牌审查和确权认定的重要内容。品

牌无显著性，该品牌就属于注册申请不当，不予注册。

作为品牌文字或者图形的显著性，与通常所指文字、图

形的显著性有所不同，它不仅要求作为品牌的文字、图形应

具有一般标识的显著性，而且应具有个性特征，其表现内容

和表现形式应具有一定的独创性。具有显著性的品牌，应当

由便于识别并适于专用的文字、图形构成。便于识别主要指

作为品牌的文字、图形，不应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，能够

构成一个整体。适于专用主要指作为品牌的文字、图形，不

得与本商品或本行业公知公用的文字、图形相同或者近似。

这是品牌显著性的基本要求。由于品牌的显著性涉及诸多因

素，有些文字、图形在某些商品上可能不具有品牌的显著性，

但在另一些商品上就能够具有品牌的显著性；有的文字、图

形本身缺乏品牌的显著性，但经过实际使用，能够产生表示

商品出处的含义，则就具有了品牌的显著性。因此，品牌显

著性的认定还应考虑具体品牌的特殊性。

根据品牌显著性的基本要求，下列文字、图形不具有品

牌的显著性，因此注册申请被退回，不予注册。

过于简单的文字或图形

品牌作为表示商品出处的标记，应当具备一定的内容和

表现形式，才能给人以感官印象，达到传达信息的目的，发

挥识别作用。过于简单的文字或图形，难以给人明确的感官

印象，故无法起到标识的识别作用。

过于简单的文字主要是指文字笔划极其简单，并且表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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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为常用字体或一般印刷体，缺乏明确具体的含义和其他

构成成份的单个文字或两个以下的字母及数字。如：
“

”等。

但有些品牌仅是一、二

个字母或数字却并不是过于

简单的文字或图形。例如美

国 通 用 汽 车 公 司 的 品 牌

，它是通用汽车公司的

简称，其含义很明确，如图

所示。

再如，美国明尼苏达矿

业加工公司（

）

的品牌是由“ ”构成的，

但它是该公司的简称，

如图所示；而我国三九集团

的“ ”品牌，由于长久

的宣传已使它有了特殊的含

义，如图所示。

过于简单的图形，主要

是指图形构成极其简单，缺

乏一定的表现内容，表现形

式不具有标识的整体感和其

他构成成分的图形。例如简

单的线条、颜色或几何图形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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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于复杂的文字、图形

品牌是传递商品出处信息的符号，其文字和图形必须简

明醒目，主体显著。过于复杂的文字或图形，不便于识别及

称谓，在众多商品的选购瞬

间难以给消费者留下明确的

印象，且易与商品包装上其

他的文字、装潢混淆，故不

能具备标识的识别作用。

过于复杂的文字，主要

是指文字构成复杂，不具有

独特的表现形式，并且缺乏

显著部分和标识整体感的一些文字组合。如：

。

过于复杂的图形，主要是指构图成分复杂，组合形式缺

乏显著部分和标识整体感的图形组合，如图所示。

品牌各组成部分不能构成一个整体的文字、图形或者

文字与图形组合

品牌作为一种识别标志，应具有整体感，并能够与商品

上的其他文字、装潢相区别。因此，作为同一品牌的文字、

图形，其表现形式应具有整体感，表现的内容也应相辅相成。

不能构成一个整体的

品牌主要有以下两种类

型：

品牌文字、图形

各组成部分的组合形式松

散，并且不能构成一个整

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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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品牌文字、图形各组成部分的表现内容难以产生联

系，并且缺乏显著部分的，如图所示。

本商品或本行业常用字词或图形

品牌是区别商品出处的标记，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专用。

因此，作为品牌的文字、图形应符合专有、专用要求。品牌

不仅应与通用标志相区别，还应与本商品或本行业常用字词、

图形相区别。在构成品牌的文字图形中，常用字词、图形所

占比例越大，其品牌的显著性越弱，品牌显著部分为常用文

字、图形的，则不具有品牌的显著性。

本商品或本行业常用字词或图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：

与本商品通用名称近似的文字组合；

）与本商品通用图形近似的图形；

）与本商品广告宣传用语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；

）与本商品常用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图形；

）与本商品型号、重量、数量标记近似、且缺乏独特

表现形式的数字；

）与本商品包装外形相同或者近似的图形；

）与本商品名称组合后，对本商品带有叙述性的日常

用语或字词；

与其他通用标志相同或近似的文字、图形。

例如在保 ，在牛奶商品上使温瓶商品上使用“

用“奶牛图形”，在手表商品上使用“精益求精”，在酒类商

品上使用“酒瓶贴常用的花边图案”，在汽车商品上使用

”数字，在化妆品上使用“包装瓶形图案”，在服装商

品上 ”字母等。使用“女士”文字，与注册标记近似的“

缺乏独特部分的企业名称

企　　　业名称中表示企业的地址、经营项目和经济性质等内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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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的文字，属于本行业通用文字，不符合品牌的专用要求，

故单独以这类文字构成的企业名称，不具有品牌的显著性。

缺乏品牌显著性的企业名称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：

仅由表示企业的地理名称、生产经营项目名称或者

企业组织形式等通用字词构成的企业名称；

）显著部分为通用字词的企业名称。

以上仅是品牌显著性的 显著性在实基本要求，但品牌的

际使用中是可以变化的，这有以下两种情况。

一些缺乏品牌显著性的文字或图形，经过独家长

期、大量的使用，能够产生表示商品出处含义的，则能够具

备品牌的显著性。例如青岛啤酒厂的“青岛啤酒”品牌，由

于其长期使用，产生了表示该啤酒产地的含义，因此就具备

了品牌的显著性。

）一些原具有品牌显著性的文字或者图形，因使用、

保护不当，已经转化为通用文字或图形的，则丧失品牌的显

著性。例如德国著名的解热镇痛药“阿司匹林”

它最早由德国拜耳公司（ ）生产，并用作注册品牌名

”是 年德称。 国科学家 威特豪按照其德文全

（称“ 乙酰水杨酸），缩略后加上药品名

称 ”构成的名称。后来，拜耳公司专利期满后，常用后缀

由法院裁定：该药物可由任何其他厂家采用同一商品名称从

事生产。拜耳公司从此失去了“阿司匹林”的生产专利权和

品牌专用权。

品牌上使用了禁用文字与图形不予注册

《商标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是品牌文字、图形的禁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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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，是绝对理由审查标准，对于品牌禁用文字、图形，各

国商标法规均有相应的规定， 且基本原则是一致的，但由于

各国文化习俗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区别，对于品牌禁用文字、

图形的法律规定和审查标准不尽相同，我国对品牌禁用文字、

面图形规定了四个方 的内容。

同国家、政府间国际组织等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文

字、图形

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

名称 国旗、国 徽、军旗 、勋

章相同或者近似的；同外国的

国家名称、国旗、国徽、军旗

相同或者近似的；同政府间国

际组织的旗帜、徽记、名称相

同或者近似的；同“红十字”、

“红新月”的标志、名称相同

或者近似的”文字、 图 形 ， 不

能作为品牌。

作为国家名称、国旗等这

类标志，具有明确的政治或其

他特定含义，且为特定范围的

共用标志，以其作为商品标

记，有损国家名称、国旗等标

志的尊严，不符合品牌的专

有、专用要求，并易使消费者

对其商品出处产生误认。品牌

文字、图形与禁用标志相同，



第 9 页

是指作为品牌的文字、图形在整体上，与禁用标志具有使一

般消费者在感官上难以区分的特征。品牌文字、图形与禁用

标志近似，是指品牌文字、图形的表现内容、表现形式（包

括颜色组合特征、读音等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，与禁用标

志具有易使一般消费者混淆的特征。

与禁用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、图形包括：与禁用标

志文字构成相同的文字；与禁用标志图形特征相同或者近似

的图形；禁用标志的简称（包括缩写）；与禁用标志文字表

现形式近似，且缺乏明显含义的文字；包含禁用标志文字，

且不具有明确其他含义的文字组合；以禁用标志图形作为品

牌显著部分的图形。例如：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大中华”、

”等，但已经使用的且已具有其他含义的除

外，如“中华”香烟，如图所示。

但下列文字、图形不在禁用范围：包含国家名称的企业

名称或简称；含禁用标志近似的图形，但与文字或其他图形

组合后，能够产生明显区别于禁用标志含义的图形或文字、

图形组合；经国际组织许可使用的国际组织名称或标志。例

如：“中国国际旅行社”，如图所示、“五星及五个五角星图

形”、“枫叶及枫叶图形”等。

易产生不良影响的文字、图形

“带有民族歧视性的；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；有害于社

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”文字、图形，不得

作为品牌注册。

根据以上规定，易产生不良影响的文字、图形应包括：

具有民族歧视性的文字、图 （含义黑鬼）；形，如“

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文字、图形，如在卷烟、酒等商品上使

用“佛像图形”，在肉制品上使用“少林寺”等；具有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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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影响的文字、图形，如“涉及疆界的写实版图”、“大德

国人”、“福尔摩萨”、“大东亚”等，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的字词或图形，如“地主”、“洋人”、“乡巴佬”等；具有明

显封建迷信色彩的文字、图形，如“反动迷信组织的名称及

信物”、“二房”等；具有色情淫秽含义的文字、图形；明显

损害他人姓名权、名誉权的文字、图形，如经授权使用产品

发明、制造人的姓名和肖像；特定历史时期带有明显政治色

彩的文字，如黑五类”、“南霸天”、“造反派”等；以使一般

消费者对其商品的质量、功能、原料等产生误认的文字、图

形，如电器商品上使用“万能”，在饮料等商品上使用“天

然”等。

有的文字、图形对于本商品的质量等特点，虽然带有象

征性表示，但对本商品特征未构成定量、定性或约定俗成的

叙述性表示，且不致使消费者对其商品特征产生误认的，则

不在禁用之列。如电视机商品使用“画王”，汽车商品使用

“奔驰”等。

《商标法》规定禁用的文字、图形，在不同商品上具有

不同的效果，故这类禁用文字、图形应根据具体商品具体认

定。

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

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，不

得作为商标，但是，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，如“青岛啤

酒”、贵州茅台等，如图所示，因为它们已经具有了其他含

义。

行政区划名称和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，属于公知公用的

文字，且可作为商品产地标记。故以其作为品牌，既不符合

品牌专有、专用要求，也易与商品产地标记混淆，造成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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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对商品产地的误认。

行政区划名称主要是国家规定

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，同时包

括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的简称及

商品特产地区的区域名称。如“福

建 ”、“ 闽 清”、“ 闽 ”、“ 闽 南”。

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主要指中

国一般消费者知晓的外国地名。尤

其是具有商品产地含义的外国地名。

如“波尔多”是法国酿酒用葡萄的

特产地，虽不被公众熟知，也不能作

为酒及相关商品上的品牌。

具有其他含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

划名称和外国地名包括：字词本身即

含有表示地名以外其他事物含义的，

如“ 凤 凰 ”、“ 金 山 ”、“ 黄 龙 ”、“ 长

寿”等；字词具有能够与地名相区分

的引伸含义的，如“万”、“通”、

“六 合”、“ 隆昌”、“富 民”等；字词

与图形组合后能够产生区别于地名的

其他含义的，如“马龙及马、龙图形”等；与本商品产地无

关的地理名称，如山脉、河流、建筑物的名称。

本商品通用名称、图形和对本商品特征带有直接叙述

性的文字、图形

《商标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“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和图形；

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、主要原料、功能、用途、重量、数量

及其他特点的”文字、图形，不能作为品牌注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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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商品通用名称、图形和直接表示商品质量等特点的文

字、图形，属于本行业或本商品的共用文字、图形，不符合

品牌专有、专用要求，不能获得注册、取得专用权。

商品通用名称和图形。所谓通用名称和图形，是指

本行业标准认定的或社会约定俗成的表示特定商品称谓或商

品属性的文字、图形。如在丝绸商品上使用“苏绣”；在打

字机商品上使用“

对于商品通用名称和图形的认定，有行业标准的，以行

业标准为准；没有行业标准的以约定俗成的为准。这是认定

名称、图形是否属于通用的一般性原则，而有些特殊名称或

图形，虽然不是行业标准认定的通用名称或图形，但因其已

被长期作为通用名称或图形使用，故也属于品牌文字、图形

禁用之列。如“单车”虽然不是规范的通用名称，但它确实

又是自行车商品的通用称谓，故不能作为自行车及相关商品

上的品牌文字。

再如，牛奶商品上的奶牛图形不能作为牛奶商品的品牌；

婴儿用品上的娃娃头图形也不能作为婴儿用品的品牌等。

虽然有的品牌包含通用名称或图形，但因其已经具有了

能够区别于通用名称或图形的

其他显著部分或者独特的表现

形式，则不在禁用之列。

如“太克斯沃德”

）牛仔服装品牌，如图

所示，它以苹果图形表现了其

独特的形式。

而 “ 奥 坡 特 艾 撒 勒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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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眼镜品

牌，如图所示，它以字母艺术

形象表现了其独特的形式。

“太克斯沃德”

）牛仔服装品牌和“奥

坡特艾撒勒”

）眼镜品牌，虽然它们

都有标示本商品形象的部分，

但这两个品牌的图形又都具有独特的表现显著性的形式，因

此注册成功。

）直接叙述本商品特点的文字、图形。品牌文字或图

形在特定商品上具有明确表示本商品的质量、主要原料、功

能、用途、重量、数量、制作工艺、式样、颜色、型号、种

类、价格、等级等特点的含义，即构成《商标法》第十一条

规定的禁用文字、图形。如在服装商品上使用“纯毛标志或

文字”，在裘皮制品上使用“银狐”等动物名称或写实图形。

但文字或图形对于本商品的某些特征仅带有间接、暗示

性表示的，且不妨碍他人正当权益，则不在禁用之列。如床

上用品使用“晚安”，杀虫剂上使用“最后的晚餐”等文字。

有些文字、图形或者

其引伸含义虽然对本商品

特征带有一定的叙述性，

但因其长期独家使用，并

经大量广告宣传，确已产

生明显表示商品出处含义

和在市场中实际起到品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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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的，则不在禁用之列。如牙膏商品上的“两面针”品

牌，如图所示，其图形直接表现了两面针叶的形象，对本商

品特征带有一定的叙述性，但由于其长期独家使用，并经大

量广告宣传，这就使“两面针”不再是单指一种药物，也成

了牙膏商品上的“两面针”品牌，起到了标识的作用。

“皇子食品系列”品牌中行业术语应去掉

广东顺德市桂州镇皇子食品厂向商标局申请在第 类食

品上注册“皇子食品系列”品牌。该品牌是一个图形与文字

相组合的标识，其文字名称是“皇子食品系列”及拼音

，图形为一个皇子形象，如图所

示。

商标局经形式审查，认为品牌中“食品系列”及拼音属

于食品行业常用术语，不能独家专用。据此，商标局退回该

“皇子食品系列”品牌注册申请并，向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，

要求申请人在申请的品

牌图样中去掉“食品系

列 ” 和 “

”字样。

商标局还告知广东

顺德市桂州镇皇子食品

厂，申请人在收到补正

通知 日内，将其补正

后的申请书件寄回，商

标局保留其原申请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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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申请号；未作补正或者超过期限补正的，申请日期不予保

留。

“大班 品牌图样不合要求退回补正

广州大班有限公司向商标局申请指 类服装定使用在第

商品 ”品牌。申请人在品牌注册申请书上上的“大班

粘贴的品牌图样为一有色图形和文字剪贴而成的，如图所示。

商标注册申请是一

项严肃的法律工作，申

请人将品牌图样随意的

剪贴拼凑，不符合品牌

注册申请的有关“商标

图样必须清晰、便于粘

贴，用光洁耐用的纸张

印制或者用照片代替”

的规定。

据此，商标局发给

申请人广州大班有限公司补正通知，要求其重新制作品牌图

样， 日内，将其符合要求的品牌图并限其在收到补正通知

样和申请书件寄回商标局。

江西泸奉酒厂在第 类商品上申请注册“泸奉”品牌，

如图所示，品牌由图形与汉字名称组合而成，但品牌图样中因

“奉”字书写不规范，审查人员查阅多种字典，难以找到出处。

“泸奉”品牌因“奉”字书写不规范被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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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商标局退回其

申请，要求申请人江西泸

奉酒厂提供该“奉”字的

出处，并于收到补正通知

日内，将该“奉”字补

正材料连同申请书件寄回

商标局。

商标局强调，如果申

请人找到文字出处或者对

文字进行了规范处理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将书件寄回商标局，

商标局将保留其申请日期和申请号；如果申请人找不到

“奉”字的出处，又不对文字进行规范处理，商标局将退回

其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“山水”品牌拼音书写有误退回进行补正

广东潮阳市棉城港城制衣厂向商标局申请在第 类商品

上注册“山水”品牌，品牌由图形、汉字名称及其汉语拼音

组合而成，如图所示。

“山水”拼音正确书写应是

，其品牌图样中汉

语拼音有误。

据此，商标局发出补正通

知，要求申请人对品牌图样进

行改正，并在收到补正通知

日内，将其改正的商标图样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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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书件一并寄回商标局。

成都“地奥”品牌未附送品牌图样退回补正

中科院成都地奥制药公司在第 类商品上申请注册“地

奥”品牌，如图所示。

经审查，该申请未按照

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关于“每

一个商标注册申请应当向商标

局交送图样十份”的规定办理，

未附送品牌图样。

据此，商标局将中科院成

都地奥制药公司在第 类商品

上申请注册“地奥”品牌的申请书件退回该商标事务所，要

求其在收到补正 日内，补齐品牌图样，连同申请书通知后

件一并寄回商标局。

”品牌注册申请的图样不清晰退回补正

高明市新圩镇鸿发纸类制

品厂在第 类商品上申请注册

”品牌，如图所示。

经审查，该注册申请书填

写的品 ，但品牌名称为“

牌注册申请书所贴品牌图样及

所附送的 张品牌图样很不清

晰，不符合《商标法实施细

则》关于“商标图样必须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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